臺北市輔助器具買賣定型化契約
	甲方 （買受人）
	名稱
	
	電話
	

	
	住居所
	

	乙方 （出賣人）
	名稱
	台灣維膜股份有限公司
	電話
	25557241

	
	營業所
	台北市南京西路22號4樓


交易雙方為買賣輔助器具，訂立契約約款如下：
第 一 條 標的物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「申請助聽器項目請特別註明廠牌、型號、序號」。

         甲方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交付治療師開立之輔具評估建議書，該建議書為本契約之一部分，本契約標的物之輔具應符合該建議書內容、規格與功能。
第 二 條 標的物規格、顏色之變更
         本契約標的物之輔具，非經雙方同意，契約當事人任何一方不得要求變更規格、顏色或配件。
前項情形，甲方如願按乙方所定價格標準核算，多退少補，受領改良或變更後之標的物者，乙方不得拒絕。
第 三 條 價金之給付
　　     一、總價（含營業稅）：新台幣 　 拾 　 萬 　 仟 　 佰    拾　  元整。
         二、訂金：    ％（新台幣　  拾　  萬　  仟 　 佰    拾    元整）。

　　　       交付並經治療師檢測合格後付款：   ％（新台幣　 拾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）。
第 四 條 瑕疵擔保責任或保固責任 
　　　　 乙方應依民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對甲方負瑕疵擔保責任。
　　　　 乙方自交付輔具之日起一年，對輔具本身之瑕疵零件負更新或修復之責任，但損害係因甲方未依使用手冊使用輔具，或未依保養手冊保養或維修所致者，乙方不負保固責任。輔具因天然災害、自然耗損或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生損壞者，亦同。

第 五 條 品質擔保
　　　　 乙方應擔保買賣標的物符合治療師開立之輔具評估建議書，買賣標的物經治療師檢測與輔具評估建議書不符者，甲方得訂定相當期限催告乙方改善，逾期未改善或不能改善者，甲方得解除契約，請求返還已給付之訂（價）金。如有其他損害，並得請求賠償。

第 六 條 因標的物重大瑕疵之解約或更換新輔具
　　　　 本買賣標的物因重大瑕疵，有危害生命安全或身體健康之虞，經送乙方檢修二次而未修復者，經雙方同意之專業機構（_________________）鑑定證實係因機件瑕疵所致，非因使用者之故意或過失所致者，乙方除應負擔鑑定費用外，甲方得請求更換同型新輔具或請求解除契約、退還已付之訂（價）金。

第 七 條 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之交付及其應記載之內容
　　　　 乙方應於訂約後，至遲於交付輔具時交付標的物之中文保證書及中文使用說明書，該保證書及使用說明書為本契約之一部份。
　　　　 前項保證書應包含下列事項：
　　　　 ＊商品之名稱、種類、數量、若有製造號碼或批號，其製造號碼或批號。

　　　　 ＊保證內容。

＊保證期間及起算方法。
　　　　 ＊製造商名稱、地址。
　　　　 ＊若有經銷商，其名稱、地址。
　　　　 ＊交易日期。

第 八 條 契約之刪改
　　　　 本契約訂立後，若有任何增刪修改，須經雙方當事人書面同意。
第 九 條 印花稅之負擔
　　　　 本件印花稅各自貼用負擔。
第 十 條 管轄
　　　　 雙方因本買賣契約而發生訴訟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雙方同意由甲方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第 十一 條 補充規定
　　　　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由甲方及乙方本誠信原則協議之，或依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定之。
本契約書正本一式二份，副本 　份，由甲方及乙方各持正本一份、副本　 份為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立契約書人：甲          方：
　　　　　　法 定 代 理 人：
　　　　　　身份證統一編號：
　　　　　　乙          方：台灣維膜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　　　　法 定 代 理 人：柯皓瀚
　　　　　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：8997339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年10月修正適用
